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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歷史與發展

概覽

本公司於2018年10月19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隨後我們實
施公司重組，因此，本公司成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公司重組的詳情載於以下「公司
重組」一段。

我們的歷史可以追溯至2009年10月，當時劉先生創立滄港公司（前稱為黃驊京海
物流有限公司）。成立滄港公司之目的乃作為騁宇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於其成立時
主要是從事提供煤炭裝卸服務及物流服務。於2014年12月，騁宇公司轉讓其鐵路貨運
業務予滄港公司。此後，滄港公司主要從事鐵路貨運服務。

我們利用滄港線進行提供鐵路貨運服務的主要業務，而滄港線乃我們資產的重
要部份。滄港線首先是由滄州市地方政府部門於1979年建設，並於1982年開始營運。
自1982年起，滄港線一直由滄州市地方鐵路局營運，直至2004年11月，根據當地政府
的指示，滄州市地方鐵路局的員工以零代價收購滄州市地方鐵路局的全部國有淨資
產以成立騁宇公司。騁宇公司為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根據當地
政府的指示，由滄州市地方鐵路局工會及滄州市地方鐵路局的三名高級管理層成員
所擁有。騁宇公司的成立涉及工會內的347名員工與滄州市地方鐵路局的三名高級管
理層成員的參與。於成立時，騁宇公司由滄州市地方鐵路局工會擁有79.73%及由滄州
市地方鐵路局三名高級管理層成員擁有20.27%。劉先生未在滄州市地方鐵路局擔任
任何職務。

劉先生的家鄉位於河北省滄州市，當地政府官員於2007年6月與彼商洽投資騁宇
公司一事。由於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劉先生對中國的鐵路貨運行業持樂觀態度。於
2007年11月，劉先生成為騁宇公司的投資者之一，並獲得了騁宇公司26.9%的實際權
益。由2007年11月至2012年10月之間，在劉先生及其所控制的公司進行的一系列收購
及注資後，劉先生於騁宇公司的實際權益從26.9%增加至97.5%，資金來源是劉先生
的個人財富以及由彼控制的公司的財務資源。於2014年12月，騁宇公司貢獻其鐵路貨
運經營及相關資產，包括滄港線，作為其於滄港公司資產出資的一部分。此後，滄港
線一直由本集團運營。以下載列劉先生及其控制的公司有關騁宇公司的收購及注資
的主要里程碑事件：

1. 黃驊港京海能源實業有限公司（「京海能源」）最初收購騁宇公司股權

於2007年10月，劉先生間接擁有80%的公司黃驊港興華公司收購京海能源
33.63%的權益，代價為人民幣15,200,000元，相當於所收購的京海能源的註冊資
本金額。黃驊港興華公司為天津北方永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北方永康」）的全
資附屬公司，由劉先生及[獨立第三方]分別擁有80%及20%。根據於2007年11月
16日由京海能源（作為買方）、工會及滄州市地方鐵路局三名高級管理層成員（作
為賣方）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京海能源收購騁宇公司的全部直接權益，代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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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5.44百萬元，此乃參考騁宇公司當時的註冊資本人民幣4.44百萬元而釐定，
並較當時的註冊資本有溢價人民幣1.00百萬元，此溢價乃由訂約各方之間公平
磋商釐定。因此，劉先生通過間接持有京海能源，擁有騁宇公司26.90%的實際
權益。

2. 增加騁宇公司的股本以及黃驊港興華公司從京海能源收購騁宇公司（劉先
生擁有更多間接權益）

於2007年12月6日，騁宇公司的股本透過京海能源出資從人民幣4.44百萬元
增至人民幣81.17百萬元。於2007年12月18日，根據黃驊港興華公司、劉先生及
衣先生（作為買方）與京海能源（作為賣方）之間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買方從京
海能源收購騁宇公司合共80.0%的直接權益，總代價為人民幣64.94百萬元，此乃
參考騁宇公司當時的註冊股本人民幣81.17百萬元釐定。因此，劉先生於騁宇公
司的實際權益增加至68.04%（通過京海能源持有5.38%、通過黃驊港興華公司持
有59.36%以及其直接持有的3.30%）。

3. 收購京海能源及黃驊港興華公司的股權，因此，持有騁宇公司的所有投資
控股公司均由劉先生間接全資擁有

於2008年7月20日，根據京海能源當時的股東所訂立收購協議，黃驊港興華
公司收購京海能源餘下66.37%的直接權益，代價為人民幣30.00百萬元，為所收
購的京海能源的註冊資本金額。因此，京海能源由黃驊港興華公司全資擁有。

於2008年7月28日，根據北方永康（作為賣方）與劉先生及天津東方政和商
務服務有限公司（「東方政和」）（作為買方）之間的收購協議，買方從北方永康收
購黃驊港興華公司合共的100.0%直接權益，總代價為人民幣10.00百萬元，為黃
驊港興華公司當時註冊資本的金額。當時，東方政和由劉先生全資擁有。因此，
劉先生於黃驊港興華公司的實際股權從80.0%增加至100.0%。

於進行上文所述的交易之後，劉先生於騁宇公司的實際權益增至97.5%，
包括透過黃驊港興華公司持有的74.2%間接權益與透過京海能源持有的20%間接
權益及彼所持有的3.30%直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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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騁宇公司後續股權變化及股本增加以及劉先生控制的公司之間轉讓騁宇公
司的權益

於2010年8月至2012年6月，通過注資合共人民幣20.00百萬元，劉永剛先生
（劉先生的兄弟）收購黃驊港興華公司合共30.77%的股權。因此，劉先生於黃驊
港興華公司的實際權益從100%減少至約69.23%，而於2012年6月，彼於騁宇公司
的實際權益減少至約73.18%。

於2012年7月，劉先生向劉永剛先生收購黃驊港興華公司30.77%股權，代價
為人民幣20.00百萬元，為劉先生收購黃驊港興華公司的註冊資本金額，而黃驊
港興華公司自此由劉先生全資擁有。

從2011年2月至2012年8月，通過注資合共人民幣68.25百萬元，世紀金鼎（當
時由黃驊港興華公司透過京海能源間接全資擁有的公司）合共收購騁宇公司
26.25%股權。於2012年10月，劉先生向京海能源收購世紀金鼎全部股權，代價
為人民幣50.00百萬元，此乃世紀金鼎當時已註冊股本。

此外，於2008年7月之後，劉先生自身以及透過其控制的多間公司，即黃驊
港興華公司、東方政和及世紀金鼎，向騁宇公司注資。因此，騁宇公司的股本
從2008年8月的人民幣81.17百萬元增至2012年10月的人民幣260.00百萬元。因該
收購事項，劉先生於騁宇公司的實際權益增至97.5%。

業務里程碑

下表說明滄港線及本集團的主要發展里程碑：

年份 里程碑

1982年6月* 滄港線開始營運。

2004年11月* 滄州市地方鐵路局的所有員工向滄州市地方鐵路局收購資產（包
括滄港線）以成立騁宇公司經營滄港線。

2006年9月* 朔黃線聯絡線開始營運。

2009年10月* 滄港公司於中國河北省滄州以「黃驊京海物流有限公司」名稱成
立，以從事提供裝卸煤炭服務及物流服務。

2010年12月* 滄港線的鐵路每年運輸量為超過5百萬噸。

2014年12月 黃驊京海物流有限公司重新命名為滄港公司，並於騁宇公司注
入資產後開始營運滄港線。

滄港線的鐵路每年運輸量首次超過10百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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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里程碑

2015年12月 滄港公司被授予「全國地方鐵路2015年度先進單位」稱號。

2017年7月 京海國際於中國河北省滄州成立。

2018年3月 滄港公司被授予2017年「河北省鐵路運輸系統安全生產目標管理
優秀單位」稱號。

2018年10月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2018年12月 滄港線的鐵路每年運輸量首次超過15百萬噸。

2018年8月 滄港公司被授予2017年「滄州市百強民營企業」稱號。

2019年8月 邯黃線聯絡線開始營運。

滄港公司被授予「河北省民營企業服務一百強」稱號。

* 滄港線由滄港公司營運前所達成的主要里程碑。

有關本集團所獲得的獎勵及認可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獎勵和認可」。

我們主要附屬公司的歷史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由本公司、滄港BVI、普濟環球、滄港香港、普濟
香港、外商獨資企業、滄港公司及京海國際組成。以下載列本集團主要營運附屬公司
（即滄港公司及京海國際）自其各自成立日期起的企業發展。

滄港公司

滄港公司於2009年10月22日在中國成立（前稱為黃驊京海物流有限公司）。於滄
港公司成立時，其已繳足註冊資本為人民幣50.00百萬元，由騁宇公司出資。由2010年
6月至2011年3月，騁宇公司向滄港公司出資人民幣110.00百萬元，將滄港公司的已繳
足註冊資本由人民幣50.00百萬元增加至人民幣160.00百萬元。

自2013年4月起及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騁宇公司由劉先生擁有1.93%、由衣先
生擁有2.50%、由北京世紀金鼎投資有限公司（「世紀金鼎」）（由劉先生全資擁有）擁有
40.50%、由東方政和（由劉先生擁有97.83%及由世紀金鼎擁有2.17%）擁有11.69%及由
黃驊港興華港務開發有限公司（「黃驊港興華公司」）（由劉先生擁有86.15%及由東方政
和擁有13.85%）擁有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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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滄港公司日期為2014年12月3日的股東決議案，滄港公司的註冊資本由人民
幣160.00百萬元增加至約人民幣332.23百萬元，其方法為：(i)出資約人民幣223.99百萬
元資產（包括滄港線及其他鐵路營運及相關資產）；及(ii)由衣先生以其個人資金額外
出資約人民幣16.61百萬元現金。騁宇公司所出資的資產的估值是參考其資產及負債
於2014年7月31日的估值而釐定，而估值超額約人民幣68.37百萬元注入滄港公司的資
本儲備。於上述向滄港公司註冊資本作出的資產及現金出資於2014年12月完成時，騁
宇公司不再擁有業務營運。現金出資已於2014年12月3日由衣先生結清，並已於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悉數用作滄港公司的一般營運資金。衣先生並無因其向滄港公司的現
金出資獲授任何特別權利。僅供說明用途，將滄港公司於上述資本投資時的股本價
值除以緊隨[編纂]完成後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假設[編纂]未獲行使），衣先生就該
投資支付的實際成本按每股股份基準約為人民幣[編纂]元（相當於約[編纂]港元），較
所述[編纂]範圍的[編纂][編纂]港元[編纂]約[編纂]%，及較所述[編纂]範圍的[編纂][編纂]
港元[編纂]約[編纂]%。有關詳情，請參閱本節中的「[編纂]前投資」。隨著註冊資本增
加，滄港公司由騁宇公司及衣先生分別擁有95.00%及5.00%。

根據滄港公司、騁宇公司、衣先生、劉先生及北京基石所訂立日期為2016年3月
21日的投資協議及股東協議，透過北京基石的額外現金出資，把滄港公司的註冊資本
由約人民幣332.23百萬元進一步增加至約人民幣347.88百萬元，並已於2016年3月30日
結清，有關進一步詳情載於下文「[編纂]前投資－北京基石」一段。隨著註冊資本增加，
滄港公司由騁宇公司擁有90.73%、由衣先生擁有4.77%及由北京基石擁有4.50%。自
2016年3月21日起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外商獨資企業及普濟香港收購滄港公
司（作為公司重組的一部分）（有關詳情載於下文「公司重組－4.收購滄港公司的股權」
各段）外，滄港公司的註冊資本或股權並無任何變動。

海興分公司

海興分公司於2013年11月29日在中國成立為滄港公司的分公司，以在海興縣提
供裝卸服務。由於原來預期的需求並無實現，我們決定不再提供有關業務，故於2016

年12月23日將其撤銷註冊。就我們的董事所深知，自海興分公司撤銷註冊以來並無針
對海興分公司的未結或潛在索償或責任。

京海國際

京海國際主要從事提供物流代理服務。京海國際於2017年7月20日在中國成立。
於成立時，京海國際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60.00百萬元，並已繳足。自成立以來，京海
國際由滄港公司擁有51.00%權益及由天津信聯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天津信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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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49.00%權益。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天津信聯由獨立第三方陳世文先生及陳雷先
生擁有。除持有京海國際的49%股權外，天津信聯為獨立第三方。

公司重組

下圖載列緊接公司重組開始前的公司架構：

4.50%

1.93%

11.69%

4.77%

40.50%

100%

劉先生

世紀金鼎

黃驊港
興華公司

東方政和

滄港公司(1)

衣先生

騁宇公司

北京基石

2.50%

90.73%

京海國際 (2)

51.00%

43.38%

13.85%

2.17%

86.15%

97.83%

附註：

(1)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滄港公司亦持有滄州渤海新區黃驊港鐵路物流有限公司（「黃驊
物流」）40.00%股權，而餘下60%股權由一名獨立第三方持有。黃驊物流亦持有山東齊
燕鐵路物流有限公司（「山東齊燕」）49.00%股權，而餘下股權由獨立第三方無棣財金物
流發展有限公司（「無棣物流」）持有。

(2)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京海國際之餘下股權由天津信聯（其由獨立第三方陳世文先生
及陳雷先生擁有）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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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籌備[編纂]時，我們進行了以下公司重組：

1. 本公司註冊成立

本公司於2018年10月19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法定股
本為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於註冊成立時，
一股股份已轉讓予京海BVI。同日，本公司分別按面值向京海BVI及Greenport 
BVI配發及發行9,071股股份及478股股份，以換取代價。本公司為本集團的控股
公司。

於2018年12月21日，本公司按面值向北京基石的全資附屬公司基石BVI配
發及發行450股股份。同日，Greenport BVI按面值轉讓一股股份予京海BVI。

2. 離岸集團公司註冊成立

滄港BVI

滄港BVI作為本集團的投資控股公司。

滄港BVI於2018年10月29日註冊成立為BVI商業公司，法定股本為50,000美
元，分為50,000股無面值的股份。同日，本公司獲配發及發行一股滄港BVI股份，
代價為1.00美元。

滄港香港

滄港香港作為本集團的投資控股公司。

滄港香港於2018年12月5日根據香港法例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
本為1.00港元，由滄港BVI全資擁有。

3. 外商獨資企業成立

外商獨資企業作為本集團的投資控股公司。

於2019年2月14日，外商獨資企業於中國成立為外商獨資企業，註冊資本為
10百萬港元，由滄港香港全資擁有。

4. 收購滄港公司的股權

於2019年1月10日，騁宇公司、普濟香港、北京基石及衣先生訂立股權轉讓
協議，據此，騁宇公司同意將其在滄港公司的3.00%股權轉讓予普濟香港，代價
約為人民幣10.84百萬元，其乃參考滄港公司於2018年8月31日的估值而釐定。有
關詳情，請參閱本節中的「[編纂]前投資－普濟國際」。該股權轉讓於2019年1月
29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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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9年3月31日，滄港公司當時的股東（即騁宇公司、北京基石、衣先生、
普濟香港及外商獨資企業）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騁宇公司、北京基石及衣
先生分別同意轉讓87.73%、4.50%及4.77%的滄港公司股權予外商獨資企業，代
價分別約為人民幣316.87百萬元、人民幣16.25百萬元及人民幣17.23百萬元。與
上述股權轉讓有關的代價乃參考滄港公司於2018年8月31日的估值而釐定。該股
權轉讓於2019年4月22日完成。

自上述股權轉讓完成以來，滄港公司由外商獨資企業擁有97.00%及由普濟
香港擁有3.00%。

5. 普濟國際轉讓持有的普濟環球全部已發行股本予滄港BVI

於2019年6月17日，本公司、京海BVI及普濟國際訂立股份轉讓協議，據此，
本公司同意向普濟國際收購普濟環球全部已發行股本，作為代價，京海BVI向普
濟國際轉讓300股股份。緊接該股份轉讓前，普濟國際為普濟環球的唯一股東，
而普濟環球為普濟香港的唯一股東，普濟香港則擁有滄港公司3.00%的股權。普
濟香港乃根據香港法例於2018年12月28日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為1.00

港元，由普濟環球全資擁有。緊隨該股份轉讓後，普濟環球成為本公司的間接
全資附屬公司，而本公司則由京海BVI擁有87.73%、由Greenport BVI擁有4.77%、
由基石BVI擁有4.50%及由普濟國際擁有3.00%。

普濟環球於2018年10月18日註冊成立為英屬處女群島商業公司，法定股本
為50,000美元，分為50,000股無面值股份。普濟國際自普濟環球註冊成立起持有
一股普濟環球股份，直至上述股份轉讓為止。在上述股份轉讓後，普濟環球成
為本集團的投資控股公司。

符合中國法律及法規

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確認，在中國成立各附屬公司及其隨後的股權變動在各重
大方面均符合相關法律及法規。

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確認，已取得中國法律及法規就公司重組規定的所有所需
批准、許可及牌照，而公司重組已遵守所有適用的中國法律及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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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前投資

北京基石

於2016年3月21日，滄港公司、騁宇公司、衣先生及北京基石訂立投資協議及股
東協議（「[編纂]前投資協議」），據此，北京基石同意投資人民幣30.00百萬元於滄港公
司，其中約人民幣15.65百萬元作為滄港公司註冊資本，其餘金額作為滄港公司的資
本儲備。[編纂]前投資的詳情載列如下：

[編纂]前投資 於2018年12月21日，本公司向基石BVI發行450股股
份，主要為了反映北京基石於2016年3月在滄港公司
的資本投資。有關詳情，請參閱本節「我們主要附屬
公司的歷史－滄港公司」。

背景 北京基石為於2015年5月21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
限合夥企業。北京基石的普通合夥人北京基石創業投
資管理中心（有限合夥）主要透過多個基金（包括北京
基石）在中國從事鐵路業的投資。北京基石創業投資
管理中心（有限合夥）的普通合夥人北京鑒遠投資管
理有限公司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由Huang Libo、非執
行董事秦少博先生、Jiang Jianwen及Wang Longjian分
別擁有58.45%、16.92%、16.92%及7.7%。就董事所深
知，除非執行董事秦少博先生外，北京鑒遠投資管理
有限公司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秦少博先生（北京基石的管理合夥人）於2014年的年中
通過共同朋友的介紹，認識了本公司行政總裁兼執行
董事衣先生。

經考慮滄港公司的主營業務及所在地之後，北京基石
認為滄港公司符合其投資要求，因此決定投資於滄港
公司。

[編纂]前 

投資協議日期
2016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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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代價 人民幣30.00百萬元（相當於北京基石於2016年3月於
滄港公司作出的投資的初步代價）

代價基準 代價乃參考滄港公司於2015年12月31日的財務狀況而
釐定。

[編纂]前投資者 

持有的股份數目及 

每股成本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基石BVI於本公司持有450股股
份，佔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本總額約4.50%。

於[編纂]後，基石BVI將持有[編纂]股股份，相當於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編纂]%（並無計及於行使[編纂]

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時可能發行
的股份）。按此基準計算，在[編纂]時，北京基石支付
的每股實際成本約為人民幣[編纂]元（相當於約[編纂]

港元），較所述[編纂]範圍[編纂][編纂]港元[編纂]約[編
纂]%，以及較所述[編纂]範圍[編纂][編纂]港元[編纂]

約[編纂]%。

代價支付日期 2016年3月30日

公眾持股量 由於北京基石及基石BVI各自於[編纂]後不會成為本
公司的核心關連人士，亦不會習慣於按本公司核心關
連人士有關收購、出售、投票或其他方面的指示處置
北京基石及基石BVI所持股份，收購該等股份亦並非
由本公司任何核心關連人士直接或間接撥付，而基石
BVI持有的股份將被視為公眾持股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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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權利 北京基石獲授予下文所載若干特別權利，有關特別權
利已於2019年3月31日終止：

反攤薄權：除根據獲批准的股權激勵計劃發行的任何
股份或股本證券外，滄港公司不得於[編纂]前以低於
北京基石認購價的每股實際價格發行或出售任何股份
或其他股本證券。否則，北京基石有權要求(1)滄港公
司當時的股東以合共人民幣1.00元轉讓滄港公司的額
外股本證券，以維持其在滄港公司的現有股權；或(2)

騁宇公司按人民幣30.00百萬元×（人民幣66.67百萬元–

作出新投資時的滄港公司價值）÷人民幣66.67百萬元
作出現金補償；或(3)其他補償方法。有關權利於2019

年3月31日終止前並無獲行使╱被觸發。

董事提名權：北京基石有權委任一名董事加入滄港公
司董事會。我們的執行董事（即秦少博先生）獲北京基
石提名，並於2016年5月獲委任為滄港公司的董事。

信息權：北京基石有權獲得（其中包括）滄港公司的年
度和季度財務會計信息和年度預算預測，以及有關可
能對滄港公司營運產生重大影響的任何事項的通知。

贖回權：北京基石有權於下列任何情況下，根據下列
公式，透過發出贖回通知，要求騁宇公司及劉先生贖
回其所有滄港公司股本證券，其在2019年3月31日終
止前並未被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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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如果滄港公司未能於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編
纂]；

ii. 如果劉先生失去滄港公司的控制權；

iii. 如果滄港公司出現任何解散、清盤或清算的情
況；或

iv. 如果有任何違反[編纂]前投資協議所述的聲明及
保證而對滄港公司或北京基石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贖回價 = 人民幣30.00百萬元×（1+10%）×認購期（年）

其他特別權利：北京基石亦有權享有其他慣常特別權
利，包括優先購買權、優先選擇權及聯合銷售權。該
等權利於2019年3月31日終止前尚未獲行使╱被觸發。

所得款項用途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全數用作業務發展及營運資金。

策略利益 我們的董事認為，有關投資可擴大我們的股東基礎、
增強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基於其在投資於運輸行業的
豐富經驗提供業務策略支持。

禁售期 [自[編纂]起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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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濟國際

於2019年1月10日，騁宇公司、普濟香港、北京基石及衣先生訂立股權轉讓協議，
據此，騁宇公司同意將其在滄港公司的3.00%股權轉讓予普濟香港，代價為人民幣
10.84百萬元，其乃參考滄港公司於2018年8月31日的估值而釐定。[編纂]前投資的詳
情載列如下：

投資者 普濟香港由普濟環球全資擁有，而普濟環球則由普濟
國際全資擁有。普濟國際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自註
冊成立以來，一直由魏先生全資擁有。魏先生為獨立
第三方。

魏先生為澳洲公民及居民。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彼
於基礎設施及房地產等行業的投資方面擁有約九年經
驗。於2015年10月至2015年11月在澳洲私人投資活動
期間，彼結識劉先生（主席、執行董事及控股股東之
一）。魏先生對中國的鐵路貨運行業持樂觀態度，因
此決定投於資滄港公司。

股權轉讓協議日期 2019年1月10日

總代價 人民幣10.84百萬元

代價基準 代價乃參考滄港公司於2018年8月31日的估值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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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濟國際持有的 
股份數目及每股成本

根據普濟國際、本公司及京海BVI訂立的股份轉讓協
議，普濟國際同意將其在普濟環球的100%股權轉讓
予本公司，作為代價，京海BVI轉讓300股股份予普濟
國際。於2019年6月17日，京海BVI向普濟國際轉讓
300股股份。於[編纂]後，普濟國際將持有[編纂]股股
份，相當於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本總額約[編纂]%（並
未計及於行使[編纂]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任
何購股權時可能發行的股份）。按此基準計算，於[編
纂]時，普濟國際支付的每股實際成本約為人民幣[編纂]
元（相當於約[編纂]港元），較所述[編纂]範圍[編纂][編
纂]港元[編纂]約[編纂]%，以及較所述[編纂]範圍[編纂]
[編纂]港元[編纂]約[編纂]%。董事認為，此[編纂]與普
濟香港在進行投資時就其[編纂]前投資所承擔的風險
相稱，考慮到(i)我們的股份沒有公開市場，且股份定
價可能受到回填偏誤所影響；及(ii)普濟香港無權享
有任何撤資權，而該投資是非流動性，普濟香港為此
需要承擔流動性風險，直至下述禁售期。

代價的付款日期 2019年4月11日及4月17日

公眾持股量 由於普濟國際於[編纂]後不會成為本公司的核心關連
人士，亦不會習慣於按照本公司核心關連人士有關收
購、出售、投票或其他方面的指示處置普濟國際所持
股份，收購該等股份亦非由本公司任何核心關連人士
直接或間接撥付，而普濟國際持有的股份將被視為公
眾持股量的一部分。

特別權利 普濟國際並無就其於本集團的投資獲授予特別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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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由於普濟國際擁有的股份乃透過公司重組從京海BVI
收購，故有關[編纂]前投資並無為本集團貢獻所得款
項。

策略利益 我們的董事認為：(i)普濟國際所作出的投資將擴闊我
們的股東基礎；及(ii)我們可以受益於魏先生對本公
司的承諾，原因為他通過普濟國際投資於本公司表明
他對本集團營運的信心，並對本公司的表現、實力及
前景表示認可。

禁售期 [自[編纂]起十二個月。]

符合臨時指引及指引信

獨家保薦人已確認[編纂]前投資符合聯交所發出的[編纂]、[編纂]及[編纂]前投資
可換股工具的指引(HKEX-GL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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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重組後的集團架構

下圖載列於緊隨公司重組後及緊接[編纂]前的公司架構：

滄港公司 (1)

外商獨資企業

滄港香港 普濟香港

滄港BVI

離岸

境內

普濟環球

京海國際 (2)

97.00%

3.00%100%

100%100%

51.00%

本公司

100%

3.00% 87.73% 4.77% 4.50%

100% 100% 100% 100%

普濟國際 京海BVI Greenport BVI 基石BVI

魏先生 劉先生 衣先生 北京基石

附註：

(1)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滄港公司亦(i)持有黃驊物流40.00%股權，而餘下60%股權由一
名獨立第三方持有；及(ii)持有尚誠的40%股權，而餘下60%股權由一名獨立第三方持
有。黃驊物流亦持有山東齊燕49.00%股權，而餘下股權由獨立第三方無棣物流持有。

(2)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京海國際之餘下股權由天津信聯（其由獨立第三方陳世文先生
及陳雷先生擁有）擁有。

資本化發行及[編纂]

待本公司的股份溢價賬因[編纂]錄得進賬後，[編纂]將予以資本化，並用於按面
值悉數繳足合共[編纂]股股份，以配發及發行予於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登記的股東，而
將配發及發行的有關股份與本公司當時現有已發行股份在各方面將享有同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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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編纂]後的集團架構

下圖載列於[編纂]後的公司架構（假設不會行使[編纂]或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
出的任何購股權）：

滄港公司 (1)

外商獨資企業

滄港香港 普濟香港

滄港BVI 

離岸

 境內 

普濟環球 

京海國際(2)

97.00%

3.00%100%

100%100%

51.00%

本公司

100%

100%

[編纂]%

100%

普濟國際 

魏先生

[編纂]%

100%

京海BVI

劉先生

[編纂]%

100%

Greenport BVI

衣先生

[編纂]%

基石BVI 

[編纂]%

其他公眾股東 

北京基石

附註：

(1)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滄港公司亦(i)持有黃驊物流40.00%股權，而餘下60%股權由一
名獨立第三方持有；及(ii)持有尚誠的40%股權，而餘下60%股權由一名獨立第三方持
有。黃驊物流亦持有山東齊燕49.00%股權，而餘下股權由獨立第三方無棣物流持有。

(2)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京海國際之餘下股權由天津信聯（其由獨立第三方陳世文先生
及陳雷先生擁有）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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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外匯管理局登記及海外投資管理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37號文及國家外匯管理局13號文，倘若境內居民（包括機構
及個人）利用其合法的境內和境外資產或股權對境外特殊目的公司進行投資，必須向
有關銀行登記其投資。境內機構應當按照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發布《境內機構境外直
接投資外匯管理規定》的通知，就外商投資辦理外匯登記手續。有關詳情，請參閱「監
管概覽」一節。

劉先生及衣先生於2018年11月26日完成向中國農業銀行滄州分行登記。

根據《境外投資管理辦法》，除敏感國家或地區或敏感行業的境外投資外，其他
行業的境外投資應實行備案。對於當地企業，應與當地省級商務部實行備案。於2019

年2月26日，北京市商務局頒發企業境外投資證書，即北京基石已根據《境外投資管理
辦法》完成境外投資備案。

根據《企業境外投資管理辦法》，投資者直接進行的非敏感項目應實行備案。如
果投資者是當地企業，而中國投資額少於300百萬美元，備案機關是投資者註冊地省
政府的發展和改革部門。於2019年3月1日，北京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了備案通知，
即北京基石已根據《企業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完成對外投資備案。

北京基石已於2019年7月31日於北京銀行中關村支行完成註冊登記。

併購規定

根據併購規定第11條，倘境內一名個別人士或企業擬以其合法成立或控制的境
外公司名義併購其相關的境內公司（「關連方併購」），該併購行動須經商務部審查及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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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及公司架構

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告知，併購規定第11條不適用於普濟香港收購滄港公司的
3.00%股權以及外商獨資企業收購滄港公司的97.00%股權，乃基於上述收購事項並非
關連方併購。根據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於2019年3月15日與黃驊市商務和工業信息
化局的一名有權發表意見的官員進行的訪談，該官員持相同看法。 因此，公司重組（包
括上述收購事項）不受商務部的審查及批准所規限。




